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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免于处罚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1

主要街道建（构）筑
物及其设施外立面结
构损坏、墙面剥离或
者污染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要街道建（构）
筑物及其设施外立面结构损坏、墙面剥
离或者污染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

在责令期限内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2
外部装修施工工地未
按 规 定 设 置 围 挡
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
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外部装修施工工地
未按规定设置围挡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

在责令期限内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3

占用城市道路、地下
通道、人行天桥、广
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从事设摊经营、揽
工、修理、加工、散
发广告，不按规定的
时间、地点经营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
规定，擅自设摊经营、揽工、修理、加
工、散发广告，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
经营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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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临时占用期满未恢复
原状的。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一条：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占用城
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并
按照所占面积处每平方米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临时占用期满未恢复原状
的，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不恢复的，从
逾期之日起按照所占面积处每口每平方
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临时占用期满未
恢复原状的，在
责令期限内恢复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5

出现污损、破损、残
缺未及时刷新、维
修、更换或者拆除
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
第一款规定，出现污损、破损、残缺未及
时刷新、维修、更换或者拆除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

在责令期限内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6
在水系保护区域内擅
自摆摊设点的。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六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五至第七
项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罚：（六）擅自摆摊设
点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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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水系保护区域内私
自采摘或者毁坏荷
叶、荷花、莲蓬等
水生景观植物的。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五至第七
项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罚：（五）私自采摘或
者毁坏荷花、荷叶、莲蓬等水生景观植
物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8
在水系保护区域内清
洗 动 物 、 洗 涤 物
品、洗刷车辆。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五至第
七项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
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四）清洗动
物、洗涤物品、洗刷车辆的，处一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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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禁钓区、禁钓期
垂钓；占用观景
台、栈道、游园道
路、桥梁垂钓的。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
第五至第七项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
止违法行为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三）违规垂钓的，处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10
在禁止区域和时 段
游泳的。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
第五至第七项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
止违法行为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二）在禁止区域和时段游泳的，处
一百元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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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水系保护重点区
域进行规模以下养
殖的。

《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五至第七
项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罚：（一）在水系保护
重点区域进行规模以下养殖的，责令拆
除或者关闭，处禽类每只十元、畜类每
头一百元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三万
元。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12

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
集、运输、处理企业
未落实台账和联单
管理有关要求的。

《许昌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餐厨垃
圾产生者和收集、运输、处理企业未落
实台账和联单管理有关要求的，由城市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在责令期限内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13
餐厨垃圾产生者未
单独收集、密闭存
放餐厨垃圾的。

《许昌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第二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
餐厨垃圾产生者未单独收集、密闭存放
餐厨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立即
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免于处罚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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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1
擅自占用城市绿
地。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占用
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
状，并按照所占面积处每平方米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临时古用期满未
恢复原状的，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不恢
复的，从逾期之日起按照所占面积处每
日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
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占用城市绿化用
地 100 平 方 米 以
下；
3.经责令恢复绿地
原状后能及时恢复
原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2

擅自采摘花果枝
叶、采收种条、
采挖根苗等损害
绿化的。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三条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并依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一）违反第一项至
第三项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罚款；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八项规定
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整改且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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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攀爬树木，在树
木上擅自悬挂物
品、架设电线，
或者捆绑铁丝，
包裹树木，硬化
树 穴 ， 剥 损 树
皮，钉钉、刻划
等损害城市树木
的。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三条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并依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一)违反第一项至第
三项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八项规定
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整改且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4

践踏花草，将非
作业车辆驶入绿
地或者在绿地内
停放。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三条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并依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一）违反第一项至
第三项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罚款；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八项规定
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整改且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5
擅自堆放物料影
响市容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擅自堆放物料影响市容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搭建临
时建（构）筑物等影响市容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强制拆
除，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主动消除或者减
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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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禁止区域露天
烧烤、为露天烧
烤提供场地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在禁止区域露天烧烤、为露天烧
烤提供场地的，责令立即改正，没收其
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非经营性的，并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经营性
的，并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
3.未造成较大环境
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7

随 地 吐 痰 、 便
溺 ， 乱 扔 果 皮
（核）、纸屑、
废电池、荧光灯
管等废弃物和动
物尸体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按照下列规定处罚：（一）随
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核）、纸
屑、废电池、荧光灯管等废弃物和动物
尸体的，处以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
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整改且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8

个人乱倒垃圾、
污水、粪便，向
花坛、绿化带、
窨井内扫入或者
倾倒废弃物。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按照下列规定处罚：（二）乱
倒垃圾、污水、粪便，向花坛、绿化
带、窨井内扫入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
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整改且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轻微
违法行为处
罚基准内从

轻。

预先提示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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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的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1

堆放、吊挂、
晾挂物品有碍
市容或者危及
安全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堆放、吊挂、晾挂物
品有碍市容或者危及安全的，处以警
告，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
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立即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警告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2

涂写、刻画或
者擅自张贴、
悬 挂 宣 传 品
的。

《许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涂写、刻画或者擅自张
贴、悬挂宣传品的，责令立即改正，并
处警告、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
2.非古树名木；
3.立即改正、主动
清理、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
警告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3
在绿地内擅白
设置营业摊点
的。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三条第
四项：（四）违反第七项规定，擅自设
置营业摊点的，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擅自搭建建（构）筑物
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并处每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o

1.首次被发现实
施此类违法行
为；
2.立即改正、主
动清理、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条

警告
说服教育
行政指导
行政告诫


